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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114 年 6 月 4 日上午 11 時 43 分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製造廠新城山礦場（下稱亞泥新城山礦場）進行礦場爆破作業時，

產生爆破飛石致鄰近部落民宅建築物、富世村活動中心設施受損，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泥公司）接獲該公司於富世村所

設置服務中心通報相關事件後，立即派員前往查看災損情形與協

助修繕受損建築物與設施。同日下午 3 時許，新聞媒體報導亞泥

新城山礦場爆破飛石致鄰損事件後，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

中心（下稱本中心）旋即電洽亞泥新城山礦場負責人瞭解情形。 

事件發生後，本中心立即啟動礦場災害事件調查機制，並邀

集具地質調查專長領域之專家學者林○偉教授、費○沅前組長及

採礦工程、爆破工程專長領域專家學者丁○智教授，與本中心共

同組成專家調查小組。 

114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時本中心（礦場保安組）第 1 次前往

現場進行勘查本事件作業工區現況與進行訪談作業，上午 9 時 30

分本中心臺北辦公室召開災害事件應變處置措施討論會議，並請

亞泥公司在事件原因尚未查明前，事件作業工區暫停礦場爆破作

業，亞泥公司同日宣布主動停止礦區爆破作業；6月 9 日上午 9時

本中心（礦場保安組、土石管理組）第 2 次前往現場勘查爆炸物

使用情形、當日作業監督管理概況與訪談作業；6月 10 日上午 10

時本中心召開專家調查小組籌備討論會議；6 月 12 日下午 1 時 40

分本中心召開初步調查情形討論會議；6 月 13日本中心與專家調

查小組第 1 次前往現場調查、進行訪談作業並於現勘後召開討論

會議，本事件累計召開 1 次調查討論會議、3次內部討論會議、1

次專家調查小組現場調查、2 次本中心現場勘查與 3 次訪談作業。 

本事件調查報告，依本中心與專家調查小組現地勘查與訪談

結果，經調查後所得之事實資料彙整而成，再經會議檢討爆破作

業飛石發生原因致獲得結論，並據以提出改善建議，藉由調整爆

破作業程序與工法、強化檢核機制、加強人員安全教育訓練與監

控礦場作業環境等措施，以遏止未來再發生類似事件，達到礦場

零災害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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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事件調查資料 

一、 事件基本資料 

本事件基本資料與災損情形如表 1 所述： 

表 1、事件基本資料 

事件類別 爆破作業飛石致鄰損事件 

發生時間 114年 6月 4日上午 11時 43分 

發生地點 亞泥新城山礦場北側區域 145作業工區北段西側 

爆破作業炮孔數 3孔 

災損概況 

（一） 死亡：0人。 

（二） 失蹤：0人 

（三） 受傷：0人 

（四） 建築物或設施： 

1. 民宅建築物受損計 2 處、水管受損計 1 處（距

發生飛石炮孔處約 360公尺）。 

2. 富世村活動中心受損計 2 處（距發生飛石炮孔

處約 400公尺）。 

3. 馬路旁變電箱有零星飛石碎石（距發生飛石炮

孔處約 450公尺）。 

二、 事件發生地點與災損地點概況 

  事件發生地點位於亞泥新城山礦場北側區域 145 作業

工區（下稱 145作業工區），該次事件爆破鑽孔作業計鑽 3

處炮孔（區分為炮孔 1、炮孔 2、炮孔 3），產生爆破飛石處

位於炮孔 1，茲就前述炮孔位置與爆破飛石造成災損位置套

疊空拍正射影像底圖（如圖 1），以利判釋相對位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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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事件發生之 145作業工區所鑽 3處炮孔與災損地點相對位置關係圖 

三、 礦場基本資料 

礦場基本資料、礦場安全管理組織編制與作業人員數如表 2

所述： 

表 2、礦場基本資料 

礦業權者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礦區字號 礦業字第 1705號 

執照字號 臺濟採字第 5665號 

礦區所在地 花蓮縣秀林鄉新城山東方地方；新城鄉新城山東方地方 

礦場名稱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花蓮製造廠新城山礦場 

礦質種類名稱 大理石 

礦場負責人 游○麟 礦場安全主管 游○麟 

礦場安全管理員 吳○誠 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 

呂○傑、潘○順、

廖○浩、李○文、

吳○佑 

礦場坑內安全督察員 
莊○杰、賴

○光 
礦場機電安全督察員 

林○宏、潘○勤、

彭○翔、林○揚 

礦場作業人員數 108人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

業人員數 
27人 



 

第 4 頁，共 29頁 

 

四、 礦場相關書圖件與人員訓練辦理情形 

  有關亞泥公司所屬亞泥新城山礦場依礦場安全法、事

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相關規定須申辦相關書圖件、人員訓

練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一） 礦場安全組織編制表及指揮監督系統圖 

查亞泥新城山礦場已依規定申辦並經本中心 113

年 3 月 4 日核備。 

（二） 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職責範圍專冊 

查亞泥新城山礦場已依規定申辦並經本中心

113 年 3 月 4日核定。 

（三） 礦場救災統一指揮系統表 

  查亞泥新城山礦場已依規定申辦並經本中心

113 年 2 月 26 日核備。 

（四） 礦場救護隊組織及隊員之連絡體系 

  查亞泥新城山礦場已依規定申辦並經本中心

113 年 2 月 26 日核備。 

（五） 礦場在職訓練及救護隊訓練 

  查亞泥新城山礦場已依規定申報於 113年 12月

16 日至 18 日間辦理礦場作業人員在職訓練並提交

實施報告，並經本中心 113年 12月 31 日備查。 

  次查該礦場 114 年 6 月 4日作業工區之相關礦

場作業人員（呂○傑、潘○順、林○萍、余○輝及

吳○文）均有參加上述在職訓練。 

  再查該礦場已依規定申報於 113 年 12月 10日

間辦理救護隊訓練並提交實施報告，並經本中心

113 年 12月 24日備查。 

（六） 礦場作業人員名冊 



 

第 5 頁，共 29頁 

 

  查亞泥新城山礦場已依規定申報「礦場作業人

員名冊」並經本中心 114 年 4 月 25 日備查。 

  次查該礦場 114 年 6 月 4日作業工區之礦場作

業人員（呂○傑、潘○順、林○萍、余○輝及吳○

文）均為上述「礦場作業人員」名冊所列人員。 

（七） 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查亞泥新城山礦場已依規定申報「爆破專業人

員名冊」並經本中心 113 年 6 月 6 日核准在案。 

  次查該礦場 114 年 6 月 4日作業工區現場監

督、裝藥及發爆人員（潘○順、余○輝及吳○文）

均領有爆破專業人員證，並均為上述「爆破專業人

員名冊」所列人員。 

五、 發生經過 

  114 年 6月 4 日上午礦場負責人兼礦場安全主管游○麟

並代理因傷病請假之礦場安全管理員吳○誠之職務，分配

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呂○傑、廖○浩、吳○佑、潘○順等

人員之相關職責工作。 

  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呂○傑依其分配工作，於採礦場

開工前實施例行性礦場檢巡作業，對 145 作業工區全區進

行自動安全巡查，並無發現工作面異常情形，僅詢問礦場

坑外安全督察員（兼爆破監督人員）潘○順，當日分包商

作業工區是否有作業，並經潘員回復當日有爆破作業。 

  潘員指派礦場作業人員進行鑽孔及爆破作業，前述人

員約上午 10 時至 11 時餘分於採礦場 145 作業工區（分包

商作業工區）進行爆破前鑽孔與礦石清理作業。 

  挖土機操作人員林○萍於 145 作業工區下層處（高程

135 公尺，分包商作業工區）進行階段面及趾部礦石清理作

業時，潘員約上午 11 時 10分於 145 作業工區上層處（高

程 145公尺），發現已鑽孔階段面下方有超挖情形，隨即指



 

第 6 頁，共 29頁 

 

示林員停止作業，並於裝藥前將挖土機駛離作業區域。潘

員目視炮孔 1階段面之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判斷須減少

炮孔 1裝藥量。 

  上午 11 時 20 餘分，呂員將發爆器攜至 145作業工區

（分包商作業工區），並交由發爆人員執行後續發爆作業。 

  上午 11 時 30 分，潘員指示爆破專業人員余○輝及吳

○文於炮孔進行裝藥動作，其中僅炮孔 1 減少裝藥量（上

段由 24公斤減為 12 公斤，下段維維持 20公斤，總計 32

公斤）與縮小藥柱直徑。 

  上午 11 時 43 分進行發爆作業，潘員、呂員、余員及

吳員等人，於現場爆破安全距離外（約距 50 公尺）監督爆

破作業，並目睹炮孔 1有爆破產生之飛石噴出，向礦場邊

緣方向飛過去。 

  爆破作業實施後，呂員於上午 11 時 50分接獲亞泥富

世村服務中心告知部落有飛石，礦場負責人兼礦場安全主

管游員電告請立即一同前往查看人員災損情形，游員指示

儘速協助部落社區修復恢復原狀，約談相關作業人員以調

查事件原因，釐清事實及維持現場原狀。 

參、 調查情形 

  經本中心於 114 年 6 月 5日、6 月 9日共實施 2 次現場勘查

與訪談，本中心與專家調查小組 6 月 13 日實施現場調查與訪

談，茲就上述發現事項與調查情形分述如下： 

一、 本中心 6 月 5日第 1 次現場勘查與訪談 

  本中心（礦場保安組）6月 5 日上午 9 時前往亞泥新城

山礦場進行初步勘查，以瞭解本事件 145 作業工區發生爆

破飛石之炮孔位置與爆炸物使用紀錄概況。 

  經現勘查訪，發現 3 處炮孔爆破後殘留相對位置（如

圖 2）及當日礦場作業人員所目視炮孔 1 產生之爆破飛石飛

往礦場邊緣樹木之方向（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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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瞭解初步發生原因，係因礦場作業人員林○萍於 145

作業工區下層處（高程 135公尺）操作挖土機進行階段面

及趾部礦石清理作業時，超挖導致炮孔 1 之最小爆破抵抗

線不足 4.5 公尺，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潘○順發現有超挖情

形後，立即指示停止作業，減少裝藥量，下袋縮小藥柱直

徑。 

 

圖 2、145作業工區上層處（高程 145公尺）3處炮孔約略位置（114.6.5攝） 

 

圖 3、炮孔 1產生之爆破飛石約略飛向方向（114.6.5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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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中心 6 月 9日第 2 次現場勘查與訪談 

本中心（礦場保安組、土石管理組）6月 9 日上午 9 時

第 2 次前往現勘瞭解爆炸物使用、作業情形與階段作業面

現況，前述勘查與訪談情形如下： 

（一） 作業情形： 

經查訪瞭解，亞泥新城山礦場作業工區分別為

「採礦場自產工區」、「採礦場分包商工區」，6 月 4

日發生事件發生工區為「採礦場分包商工區」，該區

為源太企業公司承攬區域，並由礦場坑外安全督察

員潘○順監督現場鑽孔、爆破及鏟裝作業。 

為瞭解爆破作業前鑽孔與清理階段面礦石作業

時間序，經訪談得知本事件 3處炮孔鑽孔時間，炮

孔 3 係於 6月 3日下班前所鑽，炮孔 1及炮孔 2均

為 6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 11 時間所鑽。經本次再現

勘可約略判釋 3個炮孔位置（如圖 4），炮孔 1 處殘

留當時下孔藥袋（如圖 5）。 

潘員 6 月 4日發現炮孔 1 階段面最小爆破抵抗

線有超挖時，未再至 145 作業工區下層處（高程

135 公尺）確認挖凹處實際未達最小爆破抵抗線 4.5

公尺差異多少，僅憑經驗判斷減少炮孔 1 裝藥量為

32 公斤（上段由 24 公斤減為 12公斤，下段維持 20

公斤），炮孔 2、炮孔 3裝藥量均維持 44公斤（上

段均為 24公斤、下段均為 20 公斤），另炮孔 1 下袋

縮小藥柱直徑。 

經本中心現勘測量（以原子筆為比例尺，約 14

公分）炮孔 1上下段藥袋直徑尺吋（如圖 6），下段

藥袋直徑約 3.75吋（正常尺吋），上段藥袋直徑約

3.5 吋（6月 4 日縮小尺吋）。研判當時潘員應變處

置理由，係發現炮孔最小爆破抵抗線已不足，藉由

減少炮孔 1上段裝藥量與縮小藥袋直徑，使炮孔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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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能維持一定高度，然未精確估算裝藥量及藥袋直

徑，造成階段面爆破飛石。 

另經訪談潘員與現場作業人員有關炮孔上下段

延遲爆破時間，渠等人員說明地表爆破延遲時間為

42 毫秒（即由炮孔 1 至炮孔 3延遲爆破時間分別為

0－42－42 毫秒），各炮孔之孔內上段延遲爆破時間

均為 175 毫秒，下半段均為 200毫秒，故可判釋炮

孔爆破時間順序為炮孔 1（175及 200毫秒）、炮孔

2（217 及 242 毫秒）及炮孔 3（259 及 284毫秒），

此爆破時間設計可降低爆破振動。 

 

圖 4、當日再勘查 3處炮孔約略位置（114.6.9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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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當日勘查炮孔 1處留有藥袋（114.6.9攝） 

 

圖 6、測量計算炮孔 1上下段藥袋直徑尺吋（114.6.9攝） 



 

第 11 頁，共 29頁 

 

（二） 爆炸物使用情形與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之應變措

施： 

本中心經檢視 6月 4 日爆炸物退料單，本事件

爆破作業之現場拌合硝油爆劑計 120 公斤，另經比

對爆炸物退料單及展威科技股份限公司現拌車紀錄

（電腦數據），6月 4 日全天現場拌合爆劑使用合計

數量為 1,120公斤，與退料單一致。 

為瞭解現場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情形時之應變

處置措施，經訪談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潘○順、爆

破專業人員余○輝及吳○文，渠等人員表示處理方

式如下： 

1. 減少裝藥量。 

2. 實測最小爆破抵抗線厚度，如小於 2.8 公尺時，

該段僅填塞不裝藥。 

3. 最小爆破抵抗線超挖部分進行回補動作。 

潘員表示 6月 4日發現炮孔 1情形，係依經驗

判斷減少裝藥量，惟未實際量測抵抗線厚度及重新

計算裝藥量，或採取回補動作等處置措施。 

（三） 階段作業面現況 

經現勘本事件 145 作業工區，發現該工區階段

作業面（高程 145 公尺至 135公尺區間）左側處及

趾部（非本事件發生處），其岩層裸露面部分確實有

明顯節理面與倒懸岩面（如圖 7）。 

另觀察發現炮孔 1 與炮孔 2 間之有部分礦石未

推出（如圖 8），且 145作業工區上層（高程 145公

尺）地面處有產生裂痕情形（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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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於 145作業工區上層處拍攝事件發生地點左側岩層現況（114.6.9攝） 

 
圖 8、側拍炮孔 1至炮孔 2間之礦石未推出之現況（114.6.9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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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炮孔 1沿炮孔 2方向之地層表面有裂痕情形（114.6.9攝） 

三、 本中心與專家調查小組 6 月 13日現場調查與訪談 

經現勘發現 145作業工區上層處（高程 145公尺）有

殘留炮孔 1地面鑽孔痕跡（如圖 10、圖 11），可判釋為炮

孔裝藥量減量造成爆破能量無法將炮孔 1 上段岩層完全推

出，故殘留地表鑽孔痕跡，顯示爆破產生之飛石可能自階

段面中段處飛出之可能性較高。 

本次調查於 145作業工區下層處（高程 135公尺）觀

察本次爆破作業工區之階段自由面與其左右兩側階段自由

面（非本事件位置）情形，茲分述如下： 

1. 145 作業工區階段自由面之現況照片標註於正射影像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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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5 月 20日攝），以判釋本事件工區階段自由面整

體岩層情形（如圖 12）。 

2. 於 145作業工區下層處（高程 135 尺）並參照圖 12 所標

示右側岩層現況位置，可觀察到右側岩層爆破作業後

（非本事件）之階段自由面，可清晰看到 4條淺灰色之

鑽孔痕跡（如圖 13），且階段自由面岩層節理面較為完整

不破碎。 

3. 於 145作業工區下層處（高程 135 公尺）並參照圖 12 所

標示左側岩層現況位置，可觀察到左側岩層節理面較發

達（如圖 14），且有節理面延伸至炮孔 1 階段面岩層處。 

4. 於 145作業工區下層處（高程 135 公尺）並參照圖 12 所

標示本事件作業工區階段自由面，可觀察到該自由面左

側處，約有一條 0.5 公尺至 0.6 公尺之破碎帶通過炮孔 1

下段岩層處（如圖 15），因爆破作業產生之礦石堆積階段

趾部尚未清理，無法判斷其破碎帶延伸範圍。 

6 月 9 日現勘查訪已瞭解炮孔 1上段延遲爆破時間為

175 毫秒，下半段延遲爆破時間 200 毫秒，且發現炮孔 1 至

炮孔 2間的礦石還留著未成功推出與破碎（如圖 15），炮孔

1 旁也確有較為破碎之地方。 

另本中心再次訪談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潘○順、礦場

坑外安全督察員呂○傑，以釐清事件發生當日，現場監督

指揮管理、應變處置措施之相關情形。潘員及呂員均稱爆

破作業之炮孔裝藥量係由潘員現場決策調整，未向亞泥新

城山礦場安全管理員陳報該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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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炮孔 1殘留 145作業工區上層處之痕跡（114.6.13攝） 

 

圖 11、近照炮孔 1殘留 145作業工區上層處之痕跡（114.6.13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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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事件工區階段自由面岩層現況（114.6.13攝）標註空拍正射影像底圖 

 

圖 13、事件 145作業工區右側之爆破作業後階段自由面情形（114.6.13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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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事件 145作業工區左側之爆破作業後階段自由面情形（114.6.13攝） 

 

圖 15、事件 145作業工區之爆破作業後階段自由面與岩層破碎帶位置現況

（114.6.13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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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事件原因分析 

本事件 145 作業工區，其現場階段面岩層業經爆破，尚無當

初鑽孔裝藥前之現場情形資訊，茲就 6 月 5 日、6 月 9 日及 6 月

13 日現場調查、勘查與訪談時所搜集之資料，加以分析、研判原

因，區分為作業因素、人員因素及天然因素，說明如下： 

一、 作業因素： 

1. 作業程序不當： 

  經調查發現本事件之145作業工區，共計鑽 3處炮孔，

其中炮孔 3係 6月 3 日所鑽，炮孔 1 與炮孔 2 係 6 月 4 日

上午 10 時所鑽 ，礦場作業人員並於 6 月 4 日上午 10 時

至 11 時許進行常態性階段面及趾部礦石清理作業。 

  研判為鑽孔爆破作業流程不當，如先進行鑽孔再清理

礦石，易使礦場作業人員操作挖土機清理階段面及趾部礦

石時，會有超挖導致炮孔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之可能性。 

2. 應變處置措施未明確： 

  經訪談事件當日現場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與作業人員，

其說明炮孔最小爆破抵抗線有超挖情形之相關應變處置

措施，分別有減少裝藥量、實測爆破抵抗線厚度、超挖部

分進行回補等措施。 

  當日發現炮孔 1 之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時，現場安全

管理人員僅依經驗判斷減少該孔裝藥量，並未同步進行所

述之應變處置措施。 

  經綜合研判，前述應變處置措施應係礦場安全管理人

員、作業人員就經驗法則與曾處理類此事件之措施，並非

有建立相關明確應變處置流程，以因應發現爆破工作面有

異常狀況時，可依相關流程即時處理。 

二、 人員因素－未落實回報機制： 

  檢視亞泥新城山礦場經本中心 113年 3 月 4日核定之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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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安全管理人員職責範圍專冊，其作業工區範圍區分為「採

礦場分包商工區」及「採礦場自產工區」，又礦場坑外安全督

察員潘○順係負責採礦場分包商工區，按其職責範圍（工作

項目），有列出「立即呈報檢查之異常狀況，供主管採取安全

措施」。 

潘員於 145作業工區上層處（高程 145公尺）執行現場

監督工作，發現 145作業工區炮孔 1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後，

立即要求礦場作業人員停止清理階段面及趾部礦石，但未依

職責範圍回報工作面異常狀況，且未至 145作業工區下層處

（高程 135公尺）再次確認爆破抵抗線不足之距離，僅憑經

驗判斷減少炮孔 1 之上段裝藥量（調整為 12 公斤）。又礦場

坑外安全督察員呂○傑持發爆器至現場交由爆破專業人員

執行發爆作業時，潘員亦未於裝藥發爆前將上述異常情形向

呂員說明。 

經綜合研判，係潘員作業安全風險意識與觀念不足，雖

當場採取應變措施但明顯不足，且未依其職責範圍就檢查異

常狀況回報主管採取安全措施，致使發生爆破飛石。 

三、 地質條件因素－岩層節理面發達： 

  由前期調查已知，亞泥新城山礦場存在斷層帶及剪裂帶，

此次爆破飛石發生區則可見到清楚的破碎帶及節理。現場勘

查 145 作業工區（高程 145 公尺至 135 公尺），其階段自由

面岩層節理發達，岩層易沿節理面破壞並產生倒懸岩面之現

象，且鄰近炮孔 1岩層處有破碎帶，就此作業工區地質條件，

易使礦場作業人員操作挖土機進行常態性階段面及趾部礦

石清理作業時，於鏟裝過程沿岩層節理面處挖薄，進而造成

炮孔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之情形。 

  經現勘調查發現炮孔 1至炮孔 2 間之岩石還殘留未破碎，

且炮孔 1 旁也確有較為破碎之處。一般而言，1 公斤炸藥約

可產生 800 公升氣體，易造成炮孔爆破能量與產生之氣體，

沿著裂隙釋放，將炮孔最小爆破抗抗線不足之薄處破碎岩塊

炸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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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綜合研判，可認係地質節理發達，使挖土機進行礦石

清理作業過程中，易沿岩層節理面處挖薄，使炮孔 1 最小爆

破抵抗線不足，且未精確估算炮孔裝藥量，使爆破後所產生

氣體沿著炮孔 1邊緣破碎處之裂隙噴出來，形成飛石。 

伍、 處分研析與處分建議 

本事件發生後，本中心 6 月 5日即請亞泥公司在事件原因尚

未查明前，事件作業工區暫停爆破作業。後經本中心現勘調查、

訪談人員及研判發生原因，主要係作業程序不當與人員管理疏失

併同發生，就本事件涉及違反法規之處分建議如下： 

一、 作業處分： 

  本事件係因亞泥新城山礦場於 145作業工區實施爆破

作業程序不當，其先鑽孔後才清理階段面及趾部礦石，間

接導致礦場作業人員進行礦石清理作業時，超挖導致炮孔

階段面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且礦場安全管理人員監督檢

查與督導管理不周，及未落實職責工作與執行應變處置措

施不妥當，進而引發本事件。 

  在礦場爆破作業安全疑慮尚未消弭前，為防止礦場再

次發生危害情形，維護礦場作業與人員安全，依礦場安全

法第 34條規定，建議予以亞泥新城山礦場 145作業工區爆

破工程作業暫行停止工作處分，並俟亞泥公司提出具體改

善及防範措施報本中心核准後，始得恢復工作。 

二、 人員處分： 

  本事件係因礦場安全管理人員執行安全監督管理與應

變處置措施不妥當、未即時通報與監督不周等情形，相關

人員實有監督管理責任之疏失，建議處分人員如下： 

1. 礦場負責人兼礦場安全主管游○麟 

  游員為礦場負責人兼礦場安全主管，並於事件當日

代理礦場安全管理員吳○誠之職務，游員應依礦場安全

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2項規定，就其職責範圍，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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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之安全情形，經常實施抽查，督導改善，並將其結

果詳細記錄備查，與依所代理吳君之職責範圍工作，督

導各督察員對礦場全面之自動安全檢查並隨時抽查執行

情形；惟游員未善盡責職執行前述工作，監督管理責任

有疏失，致礦場執行爆破作業引發飛石影響鄰近部落安

全，業已違反「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2 項規

定，建議依「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

第 11 條第 8 款規定，予以警告 1次處分。 

2. 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潘○順 

  潘員身為礦場坑外安全督察員，應依礦場安全法施

行細則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於每班工作前、停工後及工

作中實施作業場所、環境與設施之安全檢查及測定，並

將檢查及測定結果詳細記入礦場安全日誌；惟潘員於事

件發生當日，在 145 作業工區檢查工作面時發現炮孔最

小爆破抵抗線不足，然未依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職責範圍

專冊所列職責範圍（工作項目），立即向主管呈報檢查之

異常狀況，與未實施作業場所之安全檢查及測定，僅依

經驗判斷逕行減少炮孔裝藥量，未再進一步執行相關應

變處置措施，致爆破作業引發飛石影響鄰近部落安全，

監督管理責任顯有疏失，業已違反「礦場安全法施行細

則」第 14條第 3項規定，建議依「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資

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 11條第 3款及第 8 款規定，予以

警告 2次處分。 

陸、 善後處理 

  114 年 6月 4 日上午亞泥新城山礦場發生爆破飛石致損壞部

落民宅、建築物設施之事件，亞泥公司立即派員至部落查看人員

災損情形，並派員協助修繕與致贈慰問金。 

  前述民宅、建築物設施受損部分，亞泥公司已於 6 月 12 日

前全數修繕完成（如圖 16），其中 1 處馬路變電箱旁之飛石碎石

係於 6 月 4日清理完成，3 處民宅設施損壞部分於同日修繕完

成，富世村活動中心 2處屋頂損壞部分已於 6 月 12 日修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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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事件發生後，亞泥公司 6 月 5 日主動宣布停止礦場爆破作業

並於 6 月 6日晚上 6 時 30分向部落召開說明會，說明事件發生

原因、緊急應變措施與改善措施等內容。亞泥公司亦分別於 6月

10 日、6 月 11日及 6 月 15日會同部落族人、花蓮縣秀林鄉代表

會及花蓮縣秀林鄉公所等至事件作業工區現場勘查，說明礦場開

採作業安全防護措施及後續改善精進作為。 

 

圖 16、亞泥爆破作業飛石損壞部分修繕前後對照圖 

柒、 結論與改善建議事項 

一、 結論 

  經本中心與專家調查小組至亞泥新城山礦場進行現

勘、訪談與蒐集相關資料，瞭解事件發生原因，歸納綜合

調查結論分述如下： 

（一） 本事件係因礦場作業人員操作挖土機執行階段面及

趾部礦石清理作業時，超挖導致炮孔最小爆破抵抗

線不足，現場礦場安全管理人員未依職責範圍回報

異常狀況、未再確認炮孔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之距

離、未進行超挖部分回補動作，僅依經驗判斷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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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炮孔裝藥量，使炮孔爆破能量沿爆破階段面薄

處將破碎礦石炸飛，造成本事件。 

（二） 經現現場勘查與測量，得知炮孔 1 上段藥袋直徑為

3.5 吋，下段藥袋直徑為 3.75吋，當日現場礦場安

全管理人員因未再精確估算所縮小藥袋直徑與裝藥

相關數值，致階段面發生爆破飛石。 

（三） 礦場安全管理人員之作業安全與監督管理風險意識

與觀念不足，未就其職責落實執行礦場作業場所之

安全檢查、測定、抽查與督導改善，及未依指揮監

督系統逐級落實回報，確有再加強人員安全教育訓

練之必要。 

（四） 在作業安全疑慮尚未消弭前，為防止礦場再次發生

危害情形，依礦場安全法第 34條規定，建議處分

亞泥新城山礦場 145 作業工區爆破工程作業暫行停

止工作，並俟亞泥公司提出具體改善及防範措施報

本中心核准後，始得恢復工作。 

（五） 本事件係因現場礦場安全管理人員監督管理不確

實、未即時通報與落實因應措施等情，相關人員亦

有督導不周之管理責任疏失，依礦場安全管理人員

資格及任免管理辦法第 11條規定，建議處分相關人

員。 

（六） 亞泥公司後續依本調查報告所提出之具體改善與相

關防護措施，將納入本中心所召開亞泥新城山礦場

「邊坡監測小組」之討論議題，以檢視亞泥公司開

採現況之地質與環境監控機制。 

（七） 本中心後續會追蹤亞泥公司所提出改善措施之辦理

情形，與加強監督查核礦場作業安全，避免再次發

生類此事件，以維護鄰近聚落居民之安全。 

二、 改善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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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範亞泥新城山礦場再次發生爆破飛石，影響部落安

全，經綜整本次調查相關資料與專家學者調查意見，本調查

報告所提出改善建議如下： 

（一） 改善爆破作業程序與工法 

1. 請亞泥公司調整爆破作業流程，俟作業工區階段

面及趾部礦石清理作業完成並經現場監督管理人

員檢視確認後，再依規劃之爆破設計圖，進行鑽孔

作業，以確保炮孔最小爆破抵抗線之距離。 

2. 請亞泥公司研提炮孔最小爆破抵抗線不足情形之

相關應變處置流程，以利現場作業人員據以落實。 

3. 因應亞泥新山礦場採礦範圍已鄰近部落，請亞泥

公司隨時動態檢討爆破設計規劃。 

4. 為改善調整爆破面不朝部落方向，請亞泥公司研

提未來各作業工區爆破階段面之爆破方向示意圖

之可行性，於每月（或每季）分別繪製模擬各工區

之階段面隨生產進度之變化圖，及揭露相關資訊

以使部落充分瞭解爆破方向與其部落位置之安全

關係。 

（二） 增加安全查核機制 

1. 請亞泥公司增加裝藥作業前之安全檢核表項目，

並具體量化各查核項目內容、數據，以利現場礦場

安全管理人員可執行查核。 

2. 為保留爆破作業前之現場作業面資訊，請亞泥公

司規劃於爆破作業前，以不同角度拍攝記錄現場

照片，落實檢核機制，並可考量建立相關圖像或文

件資料庫以利回頭檢視檢核情形與進行相關應用。 

（三） 建立階段面岩層之爆破設計分級標準 

1. 請亞泥公司善用前所進行礦場安全評估調查之調

查資料（如礦區斷層及破碎帶），依據岩體破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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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主要影響風險因子（如斷層、剪裂帶、節理、

地下水條件等），就未來作業區域之地質條件做風

險等級評估，研議建立分級標準，並設定適當之炮

孔設計（最小爆破抵抗線、炮孔間距及裝藥量），

以便進行爆破作業前，現場監督管理人員可依據

分級標準判斷，並按相關作業流程以定量方式進

行爆破作業。 

2. 請亞泥公司釐清本次爆破區域是否位處當初調查

時之破碎帶範圍或是岩體破裂面的密度較高之區

域。 

（四） 加強礦場作業人員安全風險意識與觀念 

1. 請亞泥公司建立所屬亞泥新城山礦場之相關災害

事件通報機制，並依災情狀況（或輿情事件）第一

時間通報各相關主管機關與本中心瞭解，以利迅

速掌握礦場作業災害情事之人事時地物，採取應

變處置措施。 

2. 礦場負責人、各級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與作業人員，

執行相關監督、檢查與作業時，如發現工作面異常

情形，應即落實通報機制，降低作業風險。 

3. 請亞泥公司就現場爆破安全作業方法、應變處置

措施、監督管理機制等，強化人員教育訓練，並於

每日開工前再加強實施勤前教育，提升作業安全

風險意識與觀念。 

（五） 強化相關防護設施與監控設備 

1. 為防止爆破作業可能產生之飛石危害鄰近部落安

全，請亞泥公司研議於採礦場設置適當之防護設

施，以利攔住飛石。 

2. 請亞泥公司持續維護服務中心影像揭露資訊，並

研議於採礦場適當處所增設監控設備、記錄相關

影像，適時讓部落族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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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專家學者調查意見 

  本中心邀集具地質調查、採礦工程、爆破工程專長領域之

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專家調查小組，其中林○偉教授就本中心 6

月 5 日、6 月 9日初步調查資進行審視並於 6 月 12 日提供書面

意見，費○沅前組長及丁○智教授於 6 月 13 日前往現場勘查，

以下茲就專家學者提供之調查意見分述如下： 

（一） 林○偉教授： 

1. 本事件因為礦場採礦爆破造成鄰損事件，亞泥公司及

地礦中心積極與居民積極溝通後續處理事宜，確為事

件發生後應有之態度。 

2. 本事件報告雖已附上事件發生後聚落鄰損之照片及爆

破鑽孔照片，但未附上爆破後礦區現地照片，如有相

關照片建議附上，以供事件原因檢討之參考。 

3. 目前檢討事件發生過程及相關缺失，除人員在爆破執

行過未能確實遵循相關規定進行檢核並落實各項要求

外，個人因對礦區爆破作業之相關規定與安全評估了

解不多，無法對本項工作給予專業之意見，但對報告

內容提及事件發生主要受到爆破抵抗線不足 4.5公尺

是造成飛石之主因，個人提出下列之建議。 

4. 在亞泥礦場安全評估調查時已有礦區斷層及破碎帶相

關資料，亞泥應善用當初調查資料，在破碎帶地區進

行爆破開採時，應依現地資料考慮增加爆破抵抗線之

距離或降低使用之炸藥量，而相關工作可建請丁○智

教授予以協助分析。 

5. 應釐清本次爆破區域是否位處當初調查時之破碎帶範

圍或是岩體破裂面較高之區域。若是，未來則應加強

破碎區域之爆破安全評估。 

6. 當採礦範圍鄰近部落時，爆破抵抗線與炸藥量應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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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檢討，而其量值宜有專業之評估。 

7. 個人不知是否可依飛石大小與彈射距離評估炸藥使用

之合理量，若能進行相關分析則建議對後續炸藥量之

使用當有幫助。此外，不知爆破時飛石之路徑是否可

以預測評估，如能評估則對未來在不同區域之爆破開

採當能有所助益。 

8. 本事件雖未造成人員損傷，但會影響部落居民對亞能

是否能夠確保採礦安全的信心，後續應積極與部落居

民溝通，透過具體作為消弭居民疑慮。 

（二） 費○沅前組長： 

1. 參考本事件實際通報時間差，建議未來對於礦場出現

有新聞性議題時，需要調整現行的通報作業方式，讓

礦業主管機關地礦中心能在最短時間（應該要比新聞

媒體更早收到訊息），初步掌握議題的人事時地物等

內容。 

2. 建議亞泥公司未來在爆破的前置作業時，由現場工作

人員，依據現場專業目視判斷，先對於爆破區域的地

質條件做風險等級評估，依據岩體破裂程度、主要影

響風險因子（例如斷層、剪裂帶、節理、地下水條件

等），建立 2 至 3級之分級標準，憑以選擇炸藥用

量。同時應在開炸前，留下現場 2 至 3 張不同角度的

照片以資佐證，未來應將所有文件及影像建立起資料

庫。 

3. 亞泥公司在「20250604新城山礦場碎石飛落社區事

故檢討簡報」第 9 頁，提出事件後重新調整的作業表

格，已經因應本事件增加部分工作項目，如果可能，

請儘量將各工項規定之量化數據清楚呈現，以提醒現

場作業人員各項工作所設定之標準。 

4. 由於亞泥公司已因本事件精進調整現場作業的 SOP，

主管機關似應在最近 1 至 2週列為觀察期，派員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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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亞泥是否確實已依據新的 SOP在作業，也能適

時共識調整不盡合理的作業方式。 

5. 是否要將爆破作業的改善成果，增列為「邊坡安全監

測小組」的業務，建議將此議題提列至該小組下一次

會議的討論議題。 

（三） 丁○智教授： 

1. 本次亞泥新城山礦場爆破飛石損及下方部落民宅及活

動中心事件之調查報告在事件發生、通報、調查、處

置及相關建議及改善事項，地礦中心處置相當得宜。

調查報告亦相當完整。 

2. 飛石事件應可確認為炮孔靠近下部階段面有超挖情

形，另依現場勘查，該處亦有 1個 0.5 公尺至 0.6公

尺之破碎帶通過。此二原因應是造成炮孔氣壓由該處

衝出，以致石塊被抛擲至下方部落。 

3. 建議亞泥新城山礦場在未來可將其爆破階段面依岩體

破碎情形將其分三類。可依此三類岩體調整設定適當

之炮孔設計（最小抵抗線、炮孔間距及裝藥量）。如

此可依較為定量之方式進行爆破生產作業。 

4. 在調整爆破方向不朝向下方部落之改善，建議亞泥可

將各工區未來爆破階段面之爆破方向先行以圖面展

示。依每月（或每季）分別繪製（模擬）各工區之階

段面隨生產進度之變化。如此應可明白展示階段之爆

破方向以使部落充分瞭解爆破方向與其部落位置之安

全關係。 

二、 部落族人與公民團體整體訴求意見整理 

（一） 部落族人： 

1. 本事件是 50 年來首次發生，並危及整個部落，如果

今天飛石砸到人，那後果不堪設想，希望亞泥公司要

用同理心來看待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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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肯定目前提出的改進措施（防護網、改變爆破方

向），並強調部落的支持前提是確保安全無虞。 

3. 加強現場監控設備、攔石網等設施，與更新監控設備

影像資訊。 

4. 爆破作業方向不要面向部落。 

5. 要邀請專家學者至礦場現勘。 

6. 採礦場靠近邊坡處不要使用爆破方式，儘量改用挖掘

或採掘方式。 

7. 要求相關調查報告書需經專家學者審查，並儘快向部

落報告，確保部落居民能安心居住。 

（二） 地球公民基金會： 

1. 此次事件涉及公共利益，建議事件之調查報告及後續

改善措施應公開發布，供社會大眾及相關專業學者檢

視，並俟專家確認無虞後，該塊區域方可考慮恢復作

業。 

2. 建議於調查報告完成後，儘速至受影響部落辦理公開

說明會，說明報告內容與後續改善措施，以建立資訊

透明並促進部落居民安心。 

3. 新城山礦場受斷層帶影響，岩石破碎程度不一，惠請

亞泥公司釐清本次破碎岩石的特徵與性質、該爆破邊

坡下半部變薄的原因、地質破碎情況的辨識準則為

何？對於維持最終採掘面的坡度，亞泥公司作法為

何？ 

4. 礦場管理往正面方向走，在此肯定地礦中心，並惠請

地礦中心落實相關監督事項，最終目標是留下穩定的

地形給居民，以保障長期安全。 


